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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
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
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
制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全面
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
方向、明确了路径。

2021 年 9 月 18 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检察室

（以下简称驻会检察室）揭牌成立。近

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
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证监会），顺着墙上指示牌的指引，见
到了几位驻会检察室的检察官。他们
来到这里工作已经满一年了。

回 想 起 当 时 的 场 景 ， 数 位 检
察 官 仍 记 忆 犹 新 。 过 去 一 年 间 ，
这 个 被 认 为 是 我 国 资 本 市 场 改 革
与 发 展 中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事
件 ， 到 底 带 来 了 哪 些 变 化 ？ 又 取
得 了 怎 样 的 成 果 ？ 记 者 对 此 进 行
了采访和梳理。

发挥“驻”的优势从严打击证券犯罪
——最高检驻证监会检察室一周年特写

□本报记者 史兆琨

如果你在生活中受了别人的欺负，但你打不
过他，也骂不过他时会怎么办？会不会找个厉害
的人打得他满地找牙，以解心头之恨？

王某因发现妻子和朋友胡某有染，便怒气冲
冲地找胡某对质，不料胡某不但不承认，还仗着身
体强壮把他打了一顿。为了出口恶气，王某决定
在网上找人打胡某。

一天晚上，王某通过搜索加入了一个名为“雇
用打手”的 QQ 群，并在群里发了“打人”两个字。
此时，无业男子刘某在群里看到该消息，心里顿时
有了一个主意。

随后，刘某添加王某为好友。聊天中，王某将
自己的憋屈告诉了刘某，刘某随即谎称自己是专
业“打手”，这个活他接了。随后，两人就酬金达成
了一致。

与王某谈妥后，刘某约朋友赵某一同参与。
2020 年 4 月 11 日 ，刘 某 和 赵 某 乘 坐 大 巴 到 了 淮
安。见面后，王某将胡某的照片及其工作单位、家
庭住址等信息告知刘某，随后按照约定，王某给了
刘某 4000 元定金。

随后，刘某、赵某先后来到胡某的单位和所在
小区转了一圈，并随手拍了些照片发给王某，以证
明自己正在干活。第二天上午，在连胡某的面都
没见到的情况下，刘某打电话给王某，谎称已经打
了胡某一顿。王某信以为真，将剩余的 4000 元交
给刘某，刘某给了赵某 3500 元。后此事败露。

10 月 25 日，赵某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拘役三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而刘某在被取保候审期间
畏罪潜逃，目前正被警方通缉。王某也因雇凶打
人被警方行政拘留三日。本想雇人替自己出气，
不料却掉进了别人设置好的圈套里，王某对此一
定是懊恼不已。

哪里有人生存，哪里就有矛盾产生。现实生
活中，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纠纷本是常态。面对
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冷静对待、妥善处理，既要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要依法行事，切不可以恶制
恶、以暴制暴，否则一定会追悔莫及。

当然，该案反映出的一个问题也不容忽视，网
络上像这样的“打手群”“嫖娼群”“赌博群”还有很
多。这些明显违法的社交群，为什
么能如此明目张胆、招摇过市？这
确实令人费解。希望有关部门加
大网络巡查力度，也希望相关社交
平台强化社会责任，通过技术手段
加以防控，努力净化网络环境。

（本期坐堂 张士海）

打 手

最高检派驻证监会工作机制具
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
意义，既践行了宪法、刑事诉讼法以
及党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规定，又突
破了原有的制度框架，为刑事诉讼
法 学 研 究 提 供 了 新 的 学 术 研 究 领
域。同时，这一工作机制实现了比
较理想的实践效果，甚至可能超出
最初的预期。据了解，自驻会检察
室成立以来，全国检察机关起诉证
券犯罪案件数量明显上升。检察机

关不仅对操纵犯罪的组织、指挥和
具体实施者予以追诉，而且对明知
他人实施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仍积极
提供大量证券账户和巨额资金的配
资中介以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共犯追
究刑事责任，从而实现对犯罪的全
链条打击。可以说，驻会检察室为
维护金融安全、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助力。

此外，我关注到，在推进重点
领域重大案件办理方面，最高检与

证监部门、公安机关等协作配合，
推动开展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 ， 还 建 立 了 常 态 化 案 件 抄 送 机
制，便于及时掌握案件前端查办情
况，加强协同力度等。这些举措、
制度强化了行刑衔接，有利于提升
案件办理质效。今后，建议要更加
充分履行案件会商、行刑衔接、源
头治理等职能，全面发挥检察监督
在促进完善监管、保障资本市场健
康发展中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震：

近年来，在我国资本市场实现跨
越式成长的同时，相关资本市场违法
犯罪问题也日益凸显。党中央高度
重视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国务院金融
稳定发展委员会反复强调对资本市
场违法犯罪活动“零容忍”，并采取了
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
成效。

2021 年 3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十
一）正式实施，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惩
治 力 度 是 此 次 修 法 的 重 要 内 容 。
2021 年 7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依
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
明确提出“探索在中国证监会建立派
驻检察的工作机制，通过参与案件线
索会商研判、开展犯罪预防等，加强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证监会、公安
部的协同配合”。

随后，根据最高检领导指示，最
高检第四检察厅负责人带队走访证
监会相关部门并听取意见，与公安部
以及证监会相关部门共同召开加强
行刑衔接协作座谈会，并通过与证监
会相关部门互派挂职干部对证券监
管工作进行深入调研，可谓做足了

“功课”。
“经调研发现，近年来，证券犯罪

持续高发，证监会移送公安机关的案
件有较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证
监会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
期货犯罪案件 60 余件 200 余人，都同
步抄送了最高检。”第四检察厅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完善在中国证监会
建立派驻检察的工作机制，对于完善
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体制机制、服务保
障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自驻会检察室成立以来，全国检
察机关起诉证券犯罪案件数量明显
上升。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检察机
关共起诉各类证券犯罪 229 人，同比

上 升 94%；今 年 1 月 至 9 月 起 诉 224
人，同比上升 28%。其中，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
信息罪等案件增幅较大。在采访中，
驻会检察室检察官以北某道集团有
限公司、林某丰等 8 人操纵证券市场
案的办理为例，向记者作了介绍。北
某道集团实际控制人林某丰通过张
某海等场外配资中介人员，以支付固
定利息为条件，按 1∶3 至 1∶10 的配资
比例，获取巨额资金及大量他人名下
的证券账户。其后，林某丰指挥由北
某道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六某游艇
公司 10 余名员工组成的交易团队，
使用上述配资资金和他人证券账户，
连同自有的资金及账户，采取集中资
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或在自己
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之间相互买卖
的方式，操纵某银行股票的交易价格
与交易量。

“从表面上看，开展‘炒股’业
务的是六某游艇公司，但实质上，
六某游艇公司只是一个空壳公司，
无任何经营业务，仅仅是北某道集
团有限公司实施操纵证券市场犯罪
活动的工具。”办案检察官表示，这
起案件是由层级明确、分工明确、
责任清晰的团队作案。检察机关不
仅对操纵犯罪的组织、指挥和具体
实施者予以追诉，而且对明知他人
实施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仍积极提供
大量证券账户和巨额资金的配资中
介以操纵证券市场罪的共犯追究刑
事责任，从而实现对犯罪的全链条
打击。

最终，北某道集团有限公司因犯
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判处罚金，林某丰
等人因犯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八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的刑
罚，各并处罚金。

驻会检察室设立以来，着力推进
重点领域重大案件办理，指导地方检
察机关办理了康美、康得新、獐子岛
等一批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证券犯
罪案件。与证监部门、公安机关等协
作配合，推动最高检与公安部、证监
会联合开展打击证券违法犯罪专项
行动，集中办理 19 起重大案件，同时
督 办 22 起 检 察 机 关 在 办 的 财 务 造
假、操纵证券市场重大案件。

从近年来证监会的稽查执法情
况看，证券违法行为有哪些新的特点
和变化？“操纵市场专业化、链条化、
圈子化特征突出。此外，实控人、董
监高等‘上市公司内部人’内幕交易
多发，标的公司、对手方高管涉案亦
呈高发态势，内幕信息管控存在缺
陷。窝案、串案增多，借用账户实施
内幕交易现象较为普遍。”证监会稽
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记 者 采 访 了 解 到 ，针 对 这 种 情
况，最高检与证监会、最高法、公安部
等部门保持密切协同，积极推进依法
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各项工作。

“最高检与证监会、公安部建立了常
态化案件抄送机制，可以及时掌握案
件前端查办情况，加强协同力度。”第
四检察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最高
检建立了检察机关证券犯罪案件交

办制度，目前已向全国检察机关交办
案件 273 件。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履
行刑事诉讼主导责任，做好介入侦查
引导取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
指控各项工作。交办制度强化了行
刑衔接，明显提高了案件办理质效。

证券犯罪专业性强、疑难复杂问
题多，如何加强各部门之间在事实认
定、法律适用以及刑事政策把握等方
面的共识？

2021 年，最高检、公安部启动证
券犯罪立案追诉标准修订工作。驻
会检察室与证监会相关部门积极沟
通，联合进行案件数据测算，充分听
取行政监管部门的专业意见。今年
4 月 29 日，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共同发
布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
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该规定对 9 个相关罪名的立案
追诉标准进行了修订。在修订过程
中，我们与公安部密切沟通、共同协
商，充分听取了证监会的意见。由
此，既织密了追责法网，加大了对投
资者的保护力度，又根据市场发展实
际适当提高了部分罪名数额标准。
规定印发后，证监会及各派出机构与
司法机关密切配合，积极做好落实衔
接工作。”第四检察厅有关负责人说。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这是记者
在采访驻会检察室检察官时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这一点，从 9 月 9 日最
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证监会联合发
布的 5 件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犯罪典
型案例中可以略窥一二。

其中一件典型案例引发了不少
关注，即马某田等人违规披露、不披
露重要信息、操纵证券市场案。2020
年新修订的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投
资者保护措施，规定了“特别代表人
诉讼”制度。该案是我国首起特别代
表人诉讼案件，法院最终判决康某药
业组织策划造假、未勤勉尽责以及存
在过失的责任人员和注册会计师事
务所的责任人员，按照过错程度承担
连带民事责任，5 万余名投资人的损
失得到相应赔偿。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代表
投资者提起的这起特别代表人诉讼，
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一个标志性事
件。检察机关将在做好刑事案件追
赃挽损工作的同时，持续依法支持相
关民事追偿工作。”第四检察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

记者采访了解到，最高检将陆续
编发涉资本市场不同领域的典型案
例、指导性案例等。目前，案例选编
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

某个下午，证监会、公安部相关
部门与驻会检察室的有关人员围桌
而坐，就某起涉嫌证券犯罪案件进行
会商。这样的会商，如今已经形成常
态化机制。驻会检察室成立以来，与
证监会相关部门会商了多件疑难案
件，将争议解决在前端，将刑事司法
理念传递至执法一线。

驻会检察室如何更好释放制度
红利，充分发挥“驻”的优势？完善建
立相关配套机制是重要举措之一。9
月 16 日，最高检联合证监会会签的

《关于建立健全资本市场行政执法与
检察履职衔接协作机制的意见》，就
是着力建立检察系统与证监系统全
面合作监督关系的一个有力例证。

一位驻会检察室检察官告诉记
者，日常交流中，一些地方检察官曾
提及证券领域的相关知识太专业了，
即使不断“恶补”，仍未必能完全满足
办案需求。

令他们欣喜的是，今年 7月起，最
高检联合证监会开展连续 7周的全国
检察机关证券期货专题业务培训，来
自证券期货领域的 15位专家学者，带
来了 14 场涵盖资本市场各项业务和
相关监管工作的“专业盛宴”。

笃行不怠，未来可期。站在驻会
检察室成立一周年的时间节点，打击
证券犯罪检察战线的检察官收获满
满，未来的工作成效也将更充分彰显。

加强配合解决司法实务难题

在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的背
景下，检察机关立足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特点，依法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不断探索对资本市场的全方位司
法保护。

2019 年修订后的证券法第一条
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
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确定为
立法目的，这是资本市场监管的根本
宗旨，也是金融检察工作的重要遵循。

我关注到，以驻会检察室揭牌成

立为契机，检察机关正在着力完善从
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的体制机
制，探索检察机关更好服务保障资本
市场发展的路径。建议驻会检察室
及时把脉分析公司治理中具有代表
性和苗头性的突出问题，视情提出检
察建议，适时发布典型案例。

期待驻会检察室在保护公众投
资者权益、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和促进
资本市场治理现代化方面不断作出
新的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江龙电律师事务所主任、黑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李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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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④

图①至图②：最
高人民检察院驻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检察室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揭牌成立，这是
最高检首次在行政机
关派驻检察室。

图③至图④：驻
会检察室检察官与公
安干警、证监会工作
人员共同会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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